
广西玉林市实力钢建有限公司 “5·29”一般责任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5月29日下午17:00左右，广西玉林实力钢建有限公司在翻建钢结构铁皮顶棚时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
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97.5万元。为查明事故原因，明确事故责任，根据玉林市人民政府（玉政函〔2020〕160
号）文件精神，由玉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开展立案调查工作。玉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5月31日成立玉林实力钢建
“5·29” 高空坠落一般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调查。调查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相关规定，按“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
综合分析等，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
及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相关防范及整改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事故单位：广西玉林实力钢建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年9月2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900779136293A

注册法人：吴志学

注册资本：壹仟万圆整

经营范围：钢结构制作(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安装、销售：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设计(上述项
目凭有效资质证经营)，建筑材料(除化学危险品)、装饰材料、保温隔热材料的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自有房屋租
赁；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及基本情况

2022年5月29日下午14时许，玉林实力钢建有限公司钢结构厂房3#车间房顶彩钢瓦生锈漏水，车间主任龙木森安
排曾德乾、赵善强、吴小军、张海林等4人到3#车间钢结构厂房屋顶进行捡漏修补彩钢瓦，其中曾德乾、赵善强、吴小
军3人和张海林分开在3#车间两侧施工。下午18时许，公司员工施工完成返回地面时，曾德乾、赵善强、吴小军走安全
通道返回。张海林不按公司管理要求，不走安全通道独自走2#车间和3#车间厂房中间的通道彩钢瓦下去。张海林走到
2#车间和3#车间厂房通道彩钢瓦中间时，将彩钢瓦踩穿，从高度约10米处不慎跌落地面。事故发生后，工人立即拨打
120急救中心并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紧急将张海林送往医院，18时50分左右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二)事故救援及报告情况

其他工人听到张海林摔落地的声音，发现张海林坠地受伤后马上拨打120急救，下午18时左右救护车赶到现场，经
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无效，张海林于下午18时50分左右死亡。19时25分玉东新区管委接到情况报告后，组织区科
技和工业局、茂林镇人民政府、名山派出所、泉东社区等单位人员第一时间赶到事发地点，封锁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和
事故调查前期工作。

(三)死者及善后处理情况

张海林；男，汉族，51岁，临时聘用人员（未签订劳动合同），3月份受广西玉林实力钢建有限公司临时聘用工
作；死亡原因:系重型颅脑损伤联合颈椎骨折及颈髓受损导致死亡，符合从一定高度坠落，头面及躯干前侧与钝性物体作
用所致。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累计约玖拾柒万伍仟元（¥975,000元），其中死亡赔偿金、丧葬及抚恤费用伍拾柒万元



（¥570,000元）。2022年6月8日，广西玉林实力钢建有限公司与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和解协议，一次性支付了死者家
属赔偿金。

三、事故发生的原因及事故性质

(一)现场勘察情况

事故发生在广西玉林实力钢建有限公司2#车间和3#车间厂房中间搭建的彩钢瓦通道中间，踩踏位置为不承重的两
片彩钢瓦交接处，落地处为水泥路面，高度约10米。

(二)事故发生的原因

1.直接原因

作业人员安全意识薄弱，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不按公司规章制度执行，违规踩踏在不承重的彩钢板上，导致彩
钢板被踩穿而坠落导致死亡。

2.间接原因

广西玉林实力钢建有限公司，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现场安全管理缺失，违规聘用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
人员从事高空作业，安全生产条件未得到保障;现场未采取技术、人员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三)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施工安全管理缺失,施工人员违章作业而导致
的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责任单位

广西玉林实力钢建有限公司，未履行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现场安全管理缺失，违规聘用无特种作业操作证人
员从事高空作业，对该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
一项规定，调查组建议给予广西玉林实力钢建有限公司人民币叁拾万元（¥30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责任人员

张海林；男，51岁，广西玉林实力钢建有限公司临聘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不按公司规章制度执行，违规踩踏
在不承重的彩钢板上，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追究其相关责任。

五、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

此次事故的发生，充分暴露了有关单位在日常安全生产管理(监管)中存在的不足，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等
问题。为预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有关单位应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以下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要吸取事故教训落实整改措施。事故各责任单位应严格履行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分
析事故原因，制定整改方案，落实管控措施，依规开展安全评价，提高安全管理水平，从源头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

(二)要严格履行施工安全管理责任。广西玉林实力钢建有限公司，要严格履行各项安全管理责任，组织制定并落实
安全生产各类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督促作业人员考取特种作业操作证；加强施工现场监管，落实对作业人员进行



安全技术交底，确保作业人员熟悉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注意事项和应急知识，认真开展安全检查和事故隐患排查；提供符
合安全条件的设备、工具，以及合格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督促教育作业人员正确使用，切实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三)要强化企业安全责任落实到位，有效落实单位安全管理。广西玉林实力钢建有限公司，应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
产管理责任，健全安全管理机构或人员;加强各项安全生产条件的审查，特别是员工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签订有效的安
全管理协议，明确双方安全管理责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职责,定期组织安全检查，及时发现施工中存在
各类安全问题并督促整改，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四)要切实加强属地管理责任。茂林镇要建立由分管领导牵头、各责任部门负责人参与、安全监管执法队伍协同、
社区网格员配合的联动工作机制，对辖区小散工程、零星作业开展专项安全检查，落实报备制度;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对于违章作业，发现一处，整改一处;要树立安全底线意识和责任感，严格依法依规落实安全生产法
定职责，强化监管力度，压实责任，有效消除事故隐患;要扎实开展事故警示，提升安全责任意识和事故防范能力，全面
落实辖区小散工程的各项监管职责，确保辖区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向好。


